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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為維護專業教室之安全衛生及環保管理、遵守「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」避免相關災害發生，擬定專業教室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2. 各專業教室應置負責教師一人，負責專業教室之安全與管理，確實遵守安全衛生環保規定，積極參與校方舉辦之教育訓練，確保專業教室之使用安全。另置保管連絡人一人，負責專業教室之清潔、保養與維護等工作。
3. 任何人員(含：教職員生)使用專業教室前，均應詳閱並確實遵守本辦法之規定。
4. 各專業教室應明顯標示負責教師及保管連絡人姓名、安全守則，各危險品（耗）材亦應建立安全警告標示。
5. 滅火、逃生器具應置於醒目處所並標示之，系辦於每年８月統一檢查。
6. 專業教室內嚴禁煙火、飲食及大聲喧嘩吵鬧，任何物品使用完畢，須歸還原位。
7. 專業教室儀器如須自行操作須先經負責教師進行資格認證後，方得開放學生自行操作；如須開放學生自行操作或夜間實驗，專業教室負責教師須排定輪值人員，並將輪值表貼於專業教室門口。
8. 儀器設備使用之任何疑難與意見，請逕洽系辦或儀器負責人反映。
9. 專業教室內如有重要儀器

(1) 該儀器設備應明示使用說明、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。
(2) 該儀器設備之使用、保養、檢查記錄簿須依規定填寫。

10. 專業教室安全守則：

(1) 確實遵守安全使用規定並注意消防、室內排氣通風及溫濕度控制等事項。
(2) 化學藥品在使用前後均須將蓋子旋緊，定期注意其溫濕度影響及破壞腐蝕情形。使用後之廢棄化學藥品，請遵照回收處理原則----先儲入各類回收桶中，再依學校通知，定時予以回收處理。

(3) 危險物品使用：應注意其電壓規定，保持室內通風，並做好定時器控制之動作。
危險物品存放：應保存於專區加強管理並標示之，所有氣體鋼瓶須以鐵鍊固定，避免傾倒，造成爆炸。
危險物品報廢：應依危害性廢棄物處置方法之規定進行謹慎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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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4) 使用儀器前，請先熟讀使用手冊，並注意安全事項。使用中遇有安全問題或任何異樣，除應立即回報專業教室管理員及立即停止實驗外，並進行緊急關機程序及登錄於使用手冊。若發現電器、儀器故障，嚴禁自行拆卸，應先於實驗日誌中詳細註明故障發生之過程、現象及實驗人員的處置狀況，再通報儀器負責人進行故障排除。

(5) 專業教室儀器設備，未經負責教師許可，不得隨意搬動或攜出。若經報備許可搬離時，應填寫借條完成借出程序。
(6) 專業教室發生爆炸或火災等緊急事件時，應做好緊急應變措施，包括關閉電源、水源和氣體、疏散人員、通知119，及時完成相關程序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時亦同。
(7) 各實驗室應定期填寫安全檢核表，包括每日、每週、每月、每季、每學期之檢查記錄，並保存三年備查。
  (8) 一切行動，請以安全為第一考量。


